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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樂及文化委員會轄下工作小組就區議會撥款資助活動的違規個案

目的

 本文件旨在請康樂及文化委員會委員考慮是否就 2 宗轄下工作小組獲區議會撥款資助活

動的違規個案執行罰則。

違規個案

2. 區議會秘書處在覆核工作小組撥款的撥還開銷申請時，發現以下獲批撥款的團體違反了

《葵青區議會撥款使用指南》 (下稱《指南》 )下列的規定：  

第  7.6.2 段：“獲資助者如對活動作出修訂或變更，必須於原訂計劃舉行日期或修訂

舉行日期前 (以較早者為準 )按第 7.6.3 至 7.6.7 段獲區議會批准或向其作出通知。 ” 

3. 有關違規個案的詳情如下：

申請編號 團體名稱 活動名稱 違規情況 團體解釋及

附件編號

一般罰則

違反上文有關規定的個案

KCA180411 葵 青 區 青

苗協會

萬 家 歡 樂 慶

新年 -上大窩

口新年晚會

 活 動 原 定 於

晚上 7 時正開

始舉行，但實

際 上 於 當 日

晚上 7 時 30
分 才 開 始 而

事 前 並 沒 有

通知秘書處。

 應 秘 書 處 要

求，團體回信

( 詳 見 附 件 一 )

解釋，活動開始

時間的確為晚

上 7 時 30 分，

惟團體在填寫

撥款申請表時

錯誤填寫活動

開始時間為晚

上 7 時正。

 一 般 情 況

下，相關委員

會 會 向 首 次

違 規 的 團 體

發出提醒信。 

4. 區議會秘書處在覆核工作小組撥款的撥還開銷申請時，發現以下獲批撥款的團體違反了

《指南》下列的規定：

第  7.6.5 段︰“所有獲資助者如擬修訂活動名稱、活動日期 /時間、活動舉辦地點、

合辦 /協辦團體，須以附件  I 修訂計劃內容申請 /通知表向區議會提出申請，並須得到書

面批准才可作出有關修訂。”

5. 有關違規個案的詳情如下：

申請編號 團體名稱 活動名稱 違規情況 團體解釋及

附件編號

一般罰則

違反上文有關規定的個案



KCA180401 
 

青衣邨業主

立案法團  
 

萬 家 歡 樂 慶

新年 -新春盆

菜宴  
 

 獲批的活動名

稱為萬家歡樂

慶 新 年 - 新 春

盆菜宴，然而

宣傳品顯示活

動名稱為萬家

歡 樂 慶 元 宵 -
新 春 盆 菜 宴

( 詳 見 附 件

二 )。團體沒有

在活動開始前

通知區議會作

出修訂。  

 應 秘 書 處 要

求，團體回信

(詳見附件三 )
解釋，法團職

員向區議會申

請新年活動撥

款後，並沒有

留意已更改了

活動名稱，以

致出現上述問

題。  

 一般情況下，

相關委員會會

向首次違規的

團體發出提醒

信。  

 
徵詢意見  
 
6.  請委員就上述個案發表意見，並議決是否執行罰則。  
 
 
 
葵青區議會秘書處  
二零一九年五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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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



Administrator
打字機文字
附件二

Administrator
打字機文字

Administrator
打字機文字







Administrator
打字機文字
附件三

Administrator
打字機文字

Administrator
打字機文字




